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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

《联合国宪章》 , 这部国际关系史上划时代的

国际法文献 , 其第 2 条第四项确立了禁止在国际关

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 , 简称禁止使用武力

原则。各国学者们在特别强调该条款的重大意义

时 , 称之为“《宪章》中的和平基石” , ① “当代国

际法的基石” , ② “联合国宪章的核心” , “国际

法的最重要规范” , ③ “当代国际法的基本规

则” , ④ “联合国宪章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” ⑤和

“为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和根本利益而规定的强

行法” , ⑥等等。而《宪章》被公认为不仅是一个多

边条约 , 而且是一份具有奇特法律分量的文件 , 即

类似于国际社会的“宪法”之文件 , ⑦因此 , 《宪

章》第 2(4) 条在国际公法上的地位可谓是基础中的

基础。

《联合国宪章》第 2(4) 条规定 : “各会员国在

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 , 或以与联合国

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 , 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

论“领土完整”和“政治独立”
——— 《联合国宪章》第 2(4)条阐释

黄 瑶
(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, 广东 广州 510275)

[摘 要 ]被誉为“当代国际法的基石”的《联合国宪章》第 2(4) 条 , 其所保护的价值之一是国家的领土

完整和政治独立。本文从法理分析和实证考察角度 , 对“领土完整”和“政治独立”两个术语的解释和

适用问题进行深入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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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形式 , 以便于协调外资法与

《公司法》和《证券法》的相关规定。这样 , 对于

我国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通过更加

统一、系统的法律进行规范 , 也使得外资可根据外

资法、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以及《关于企业兼并的暂

行办法》和《关于出售小型国有企业产权的暂行办

法》以国民待遇的形式参与到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

的进程中 , 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更快转型并完善。

在垄断、国家企业和特许权方面 ,要尽快出台《反

垄断法》,对于如何禁止在非垄断市场滥用垄断地

位 , 在哪些领域予以控制 , 国家企业在出售货物或

服务时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以怎样待遇等方面

进行具体明确的规范。这既有利于完善外资待遇制

度、又有利于控制国有资产流失和防止垄断的产

生 , 从而填补在这些领域中外资待遇的立法疏漏。

①慕亚平 : 《国际投资的法律制度》 , 广东人民出版

社 , 1999 年 , 第 40 页。

②See MAI , Chupter Ⅲ , Nationnal Treatment of Investors

and Investment. 1. (1998 ,April)

③See MAI , Chupter Ⅲ , Nationnal Treatment of Investors

and Investment. 2. (1998 ,April)

④See MAI , Chupter Ⅲ , Nationnal Treatment of Investors

and Investment. 3. (1998 ,April)

⑤See UNCTAD , World Investmemt Report 1995 , pp291 -

298.

⑥慕亚平 : 《国际投资的法律制度》 , 广东人民出版

社 , 1999 年 , 第 55 - 56 页。

⑦慕亚平 : 《国际投资的法律制度》 , 广东人民出版

社 , 1999 年 , 第 55 页。

⑧赵宏 : 《略论多边投资协议》 , 载《国际经济法论

丛》第 2 卷 , 法律出版社 , 1999 年 , 第 274 页。

⑨慕亚平、赵康《论我国外资立法之完善》 , 载《中

山大学学报 (社科版)》1996 年增刊 , 第 8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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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。” ⑧由此可见 , 国家的基本

权利成为该条款所意欲给予法律保护的价值之一 ,

因为“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”用语 , 正如英国著名

国际法学者、牛津大学的布朗利教授所指出的 , 在

许多场合已被用来概括一国所拥有的全部法律权

利。⑨

《宪章》第 2(4) 条所保护的价值 ———国家的领

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, 与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的基

本文件《国际联盟盟约》第 10 条的目标相似 , 该条

规定 : “联盟会员国担任尊重并保持所有联盟各会

员国之领土完整及现有之政治上独立 , 以防御外来

之侵犯 ⋯⋯”该条构成国际联盟安全制度的主要柱

石 , 它是美国威尔逊总统的杰作。1918 年美国威尔

逊总统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他著名的世界和

平方案“十四条” , 其中最后一条即第 14 条为 : 组

织一个“一般性的国家联合” , 以确保大小国家的

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。他的意见和方案被纳入了拟

议中的国际联盟的蓝图。 ⑩ 《宪章》第 2(4) 条中的

“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”语句 , 与参加 1945 年旧金

山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亦有关联。在设计

联合国蓝图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第二阶段 , 针对

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 , 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七项修正

建议 , �λϖ其中第 2 项为尊重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。在

会谈时中国曾提议《宪章》应明确规定尊重会员国

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 , 因为保障会员国领土完整及

政治独立为国联盟约的一大特色 , 国际联盟的失败

就是由于未履行此项义务 , 所以主张《宪章》应采

纳此项原则。而且 , 这样会促进国家的安全感 , 特

别是小国的安全感 , 并充实联合国宗旨的道义内

容。然而 , 美、英两大国认为 , 尊重政治独立及领

土完整已包括在国家主权原则之内 , 因此中国的此

项建议未被接受。�λω目前《宪章》中的此用语 , 是在

后来的旧金山会议上由于澳大利亚等一些小国的坚

持提议而添加的。

以下将分别对“领土完整”和“政治独立”两

个词语的解释和适用问题进行深入讨论。

二、领土完整

国家领土是地球上隶属于一国主权支配下的特

定部分 , 它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: 领陆 , 即国家主权

管辖下的全部陆地和岛屿 ; 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全部

水域即领水 , 含内水和领海 ; 领陆和领水的空气空

间即领空 ; 以及领陆和领水下面的全部底土。

领土对国家的重要性有社会和政治两方面的意

义 : 就其社会意义来说 , 领土是国家的物质基础 ;

就其政治意义而言 , 领土是国家权力自由活动的天

地。领土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排他性 , 这意味着国

家在自己的领土内可以充分独立而无阻碍地行使其

权力 , 排除一切外来的竞争和干涉。由于领土对国

家的具有如此根本的重要性 , 所以在国际关系中应

尊重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。�λξ国际法院在 1949

年的科孚海峡案中已指出 , 独立国家之间尊重领土

主权是国际关系的必要基础。 �λψ对于以各种方式袭击

别国领土的行为 , 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曾通过许多

决议予以谴责。�λζ

然而 , 对“领土完整”一词存有不同的解释 :

禁止使用武力侵害他国的“领土完整” , 这意味着

禁止的仅仅是用于剥夺该国领土的使用武力 , 还是

也禁止违犯该国领土边界的武力而不论其违犯行为

多么短暂和出于何目的 ? “领土完整”和“不可侵

犯”是否同义 ?关于前一个问题 , 我国著名的国际法

学家王铁崖先生曾指出 , 领土完整是一国对其本国

领土所具有的主权的完整性和排他性。任何外国未

经一国的同意不得侵入占取该国的领土 , 也不得在

该国的领土内行使任何管辖权。一国侵入他国 , 是

对他国的领土完整的破坏。一国未经同意在他国领

土上驻扎军队以及在他国领土开设邮局、经营无线

电台等都是对他国的领土完整的破坏。 �λ{哥伦比亚大

学法学院的知名教授沙赫特认为 , 领土完整的精髓

是一国控制进入其领土的权利。因此 , 侵入他国领

土的行为 , 不论其持续的时间多么短暂 , 都构成对

领土完整的破坏 ; 任何武装部队未经有关外国的同

意而强制侵入该国 , 是损害该国领土完整的行为。 �λ|

领土完整原则适用于一国的领陆、领海和领空。著

名英国国际法学家希金斯教授 , 曾以澳大利亚抗议

英国经由其领空运送英军参加英法两国军事干涉埃

及行动为例说明 , 即便是未经许可临时入侵他国领

空 , 似也构成违反该国的领土完整。�λ}

上述学者的看法同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精神

是一致的。联大一致通过的 1970 年《国际法原则宣

言》 , 其第 1 项原则的第 10 段宣布 : “国家领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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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作为违背宪章规定使用武力所造成之军事占领之

对象 , 国家领土不得成为他国以使用威胁或武力而

取得之对象 , 使用威胁或武力取得之领土不得承认

为合法。” �λ∼而且 , 根据联大 1948 年关于威胁希腊

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决议 , 甚至外国授助一国的

反叛运动以使反叛者获得对该国部分领土的控制行

为 , 也被视为对领土完整的侵害。�µυ1974 年联大一致

通过的《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》 , 其第 3 条所阐明

的侵略的各种禁止形式 , 不仅包括侵入 , 而且还包

括攻击或军事占领 , 不论时间如何短暂 ; 侵略的形

式还包含 : 轰炸另一国领土、封锁该国港口、攻击

另一国的陆、海、空军或商船和民航机、派遣武装

小队或雇佣兵对另一国进行严重的武力行为等。 �µϖ此

外 , 国际司法判例也坚持对“领土完整”进行严格

的解释以限制武力的使用。1986 年国际法院在尼加

拉瓜诉美国案中判称 : 美国在尼加拉瓜的内水或领

水内布雷 , 攻击尼方港口、石油设备等所作所为 ,

“不仅是非法使用武力 , 而且构成对尼加拉瓜领土

主权的侵犯” ; 美国未经授权飞越尼方领土 , 是侵

犯领土主权的行为。所以 , 除非有法律上的理由 ,

否则武力侵犯领土主权是一种侵害一国领土完整的

非法使用武力。�µω

尊重一国的领土完整就要求尊重该国领土的不

可侵犯吗 ?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。有学者认为 , “领

土完整”一词与“领土的不可侵犯”并不等同 , 几

乎不能想象一国在一切情况下都有权使其边界不受

侵犯。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权利从来就不是绝对

的 , 而总是与他国的类似权利相关联 , 结果是“完

整”一词永远比“不可侵犯”一词更为准确。 �µξ在

20 世纪 80 年代曾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乔治敦

大学教授柯克帕特里克和美国国际法律专家杰森也

指出 , 保护“领土完整”与领土的不可侵犯不是一

回事。只要一国的领土没有减损 , 其领土完整就受

到了保护。�µψ相反 , 西方著名国际法学家、英国剑桥

大学的劳特派特教授却认为 : 领土完整 , 特别是当

它同“政治独立”在一起时 , 是领土不可侵犯性的

同义语。例如 , 如果一个国家为了预防据称将要发

生的进攻或为了取得赔偿 , 虽无永久干扰另一个国

家的领土完整的意图 , 但侵入了另一国的领土或在

该领土内做武力行为 , 这一国家就是违反了它所承

担的宪章义务。�µζ德国柏林的教授兰德尔兹霍夫博士

也指出 , “完整”必须理解为“不可侵犯” , 它禁

止任何种类的强力侵入行为。 �µ{应当说 , 后一种观点

较符合联合国机构的决议精神和国际司法实践 , 更

为接近《宪章》全面禁止使用武力的初衷 , 也有助

于堵塞非法使用武力的漏洞。

以上两种对峙的观点 , 在关于科索沃战争的争

论中也有所反映。1999 年 3 月起 , 以美国为首的北

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进行了连续

79 天的空中轰炸 , 导致科索沃危机逐步演化成一场

局部战争。科索沃战争当属冷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

国际事件之一。各国学者和外交官在北约空袭南联

盟的合法性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。其中 , 有的

学者和外交官主要通过自由解释《宪章》第 2(4) 条

中的“领土完整”等措辞 , 以寻找《宪章》关于使

用武力的例外。�µ|对此 ,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学院

的查尼教授予以了反驳 , 他指出 , 不管行为的动机

怎样 , 轰炸一国领土的使用武力违反了该国的领土

完整。�µ}

至于各国政府的立场 , 诚如著名的美国国际法

学者亨金教授所指出的 , 虽然一国政府偶尔会企图

使宪章法适合于证明该国采取的行动合法 , 但各国

政府一般都坚持主张对使用武力进行最大限制的解

释 , 亦即 : 《宪章》宣布不论基于何种理由的战争

均为非法 ; 它禁止一国为任何目的、在任何情况下

在他国领土上使用武力或者侵害他国位于任何地方

的部队、船舶或其他公共财产。 �µ∼可是 , 在国际实践

中 , 情况却远没有那么简单 , 动武的国家不会承认

其行为的违法性。譬如 , 在 1956 年联大第一次紧急

特别会议上 , 英法两国声称 , 他们军事干涉埃及的

行动并不针对埃及的主权或领土完整 , 因而他们的

行动不危及埃及的主权。�νυ1974 年土耳其出兵塞浦路

斯 ,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辩论会上 , 土耳其辩称它对

塞岛的行为没有违反《宪章》原则 , 而是努力公正

和公平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。�νϖ

诚然 , 领土完整也不是绝对的 , 尚有例外存

在。首先 , 它不受联合国组织或授权的合法武力行

动影响 , 这是国家通过缔结《宪章》自愿接受对其

领土主权的限制。其次 , 当领土的变更不是由武力

威胁或使用武力 , 而是按照民族自决原则 , 按照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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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领土上的人民的愿望 , 按照由公民投票或以其他

任何方式所表达的愿望而发生时 , 不影响保障国家

领土的不可侵犯权。在旧金山制宪会议上 , 新西兰

曾提出试图保障一切会员国领土现状的修正案 , 但

负责审议《宪章》第一章的第一专门委员会第一委

员会没有通过新西兰的此动议。这表明《宪章》并

不保障遇以上情况时领土的不可侵犯性。 �νω再者 , 在

实行民族自决权中使用武力 , 亦不适用领土完整不

可侵犯原则。有学者以正义战争的理论来对此做出

解释 , 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、殖民地的独立是正

义的革命事业 , 而不是帝国主义、殖民主义的国家

所能援用领土完整不可侵犯原则来反对的 , 因为那

根本不涉及它们本国领土的完整问题。 �νξ不过 , 正义

战争论本质上仅属于行为的道德规范 , 或者为一种

自然法的理论 , 是中世纪结束以来已被废除的一个

概念 , 而且它似乎从未成为实在国际法的一部分。

因此 , 以正义战争论来说明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使用

武力的合法性 , 在法理上似欠说服力。实际上 , 联

大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通过的若干决议和国

际文件 , 如 1960 年《给予殖民地国家人民独立宣

言》、1970 年《国际法原则宣言》、1981 年《不容

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》、1987 年《加强在国际

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

言》和 1991 年《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》

等 , 都确认了殖民地人民可以用武力实现其自决

权。�νψ可以说 , 民族解放运动使用武力问题 , 是联合

国的实践对《宪章》第 2(4)条的一个发展。

在领土完整不可侵犯原则上的一个棘手问题

是 , 在领土争端的情况下能否使用武力恢复据称被

非法夺去的领土 ?领土所有权存有争议之各国 , 一般

会主张它们有权使用武力收复失地。它们在《宪

章》第 2(4) 条方面的法律论点是 : 这类情况下使用

武力不是针对目标国的领土完整 , 而是为了夺取它

们认为应当属于它们的领土。例如 , 在 1961 年的果

阿危机中 , 印度坚持认为它派遣军队进入果阿 (当时

置于葡萄牙权力之下) , 仅仅是将它的部队移进被葡

萄牙非法支配长达 450 年的印度的一个部分。印度

在安理会的代表发言说 : “在印度和果阿之间不存

在法律边界 , 不可能有法律边界。” �νζ在 1982 年的

福克兰群岛 (马尔维纳斯群岛) 的主权争端中 , 阿根

廷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以支持它使用军队“收复”

该群岛。�ν{同样地 , 伊拉克在两次海湾战争 (1980 年

同伊朗和 1990 年与科威特) 中也采取同样的立场来

支持它的武力行动。伊拉克的动武 , 一是企图夺回

它认为被伊朗在 1937 年非法夺去的地区 , 二是欲收

复它在科威特的“失”地。可以说 , 以武力“收复

国土”是个两难问题。一方面 , 许多国家对使用武

力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都表示同情 , 尤其是一些有

类似领土收复主权要求的国家 , 以及那些与这类国

家有政治关系或强烈反殖民地观点的其他国家。另

一方面 , 鉴于目前世界上仍存有相当数量的领土争

端 , 倘若主张《宪章》第 2(4) 条不适用于以武力收

复领土 , 那么 , 对武力的禁止范围将大打折扣。而

实际上 , 为数较多的国家都对这种使用武力深表遗

憾 , 其中许多国家认为这种举动是与第 2(4) 条背道

而驰的。�ν|

联合国对这些以武力“收复国土”的行为均持

否定态度 , 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事件 , 安理会通过了

一项要求立即从该群岛撤出所有阿根廷军队的决

议 , �ν}这暗含着对阿根廷使用武力的谴责。安理会全

体一致地谴责伊拉克 1990 年对科威特的入侵 , 这表

明领土要求不是使用武力的可接受的理由 , 也确认

了这样的立场 : 不得使用武力以改变现存边界 , 即

使该边界的确立是不公正的或靠征服建立起来的。 �ν∼

应当承认 , 并非每个人或每个国家政府都心甘情愿

地接受这样的看法。的确 , 面对正义与和平的悖

论 , 有时真的难以抉择。然而 , 此论点于法于理都

是可以站得住脚的。除第 2(4) 条之外 , 《宪章》第

2(3) 条还要求联合国会员国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

端 , 此义务理应适用于包括领土争端在内。联大

1970 年的《国际法原则宣言》规定 : “每一国皆有

义务避免使用威胁或武力以侵犯他国现有之国际疆

界 , 或以此作为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 , 包括领土争

端及国际疆界问题在内。” �ου领土争端在国际法上被

认为属于法律争端 , 在国际司法实践中 , 国家将领

土争端提交司法解决者不乏其例 , 其中的成功实践

也不少。诚然 , 在有些情况下 , 有些国家认为领土

争端牵涉国家的重大利益而不愿提交司法解决 , 从

而愿意以谈判、协商等方法求得解决。这些做法对

于维持国际和平之大局都是有裨益的。问题是 , 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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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领土问题的和平方法已经用尽或不能奏效时 ,

当何去何从 ?有学者提出 , 此时不应阻止国家单方面

的武力行动。�οϖ此论点看似公正合理 , 但迄今并未得

到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的支持 , 尤其是在和平与发展

成为当今世界主流的时代 , 它可能遭受更多质疑。

三、政治独立

在国际法上 , “独立”和“主权”两个概念有

密切联系 , 通常互用 , 但它们并不是一个概念。先

看它们两者的联系。在西方国际法的权威教本《奥

本海国际法》看来 , 主权是最高权威 , 是在法律上

并不从属于任何其他世俗权威的法律权威。因此 ,

依照最严格和最狭隘的意义 , 主权含有全面独立的

意思 , 无论在国土以内或在国土以外都是独立的

⋯⋯主权有不同方面 , 就其排斥附从任何其他权

威 , 尤其是排斥附从另一个国家权威而言 , 主权就

是独立。就其在国外的行动自由而言 , 主权就是对

外独立。就其在国内的行动自由而言 , 主权就是对

内独立。�οω常设仲裁法院院长、瑞士法学家马克斯 ·

胡伯在“帕尔马斯岛仲裁案” (1928) 中说 : “在国

家之间的关系中 , 主权意味着独立。对于地球的一

部分来说 , 独立就是排除其他国家在其中行使国家

职能的权利。国际法的发展已确立了国家对其领土

行使排他权力的原则 , 此原则应成为解决国际关系

的出发点。” �οξ依布朗利教授之见 , “主权”一词可

以用做“独立”的同义词。 �οψ在国际常设法院 1931

年的德奥关税同盟问题咨询意见案中 , 法官安茨洛

蒂在其个别意见中说 : “独立在国际法上 , 就是国

家的正常状态 ; 也可以称之为主权 , 或称之为外部

主权 , 其意思是 : 除国际法外 , 在国家之上 , 再没

有别的权威。” �οζ著名的英国国际法学者阿库斯特博

士也认为 , 当国际法学家说国家是有主权的 , 其全

部真正的意思就是 : 国家是独立的 , 这就是说 , 它

不是其他任何国家的附属国。其意思决不是说 , 国

家都在法律之上 , 如果以“独立”一词代替“主

权” , 那就会好得多。�ο{中国国际法学界的一代宗师

周鲠生先生亦持相似观点 , 他说 : 主权是国家具有

的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

力。国家主权具有两方面的特性 , 即在国内是最高

的 , 对国外是独立的。这两个特性是相关联而不可

分的 ⋯⋯在对外关系的文件上 , 特别强调独立 , 往

往独立和主权同时并提 , 如说尊重主权和独立等 ;

并且有时独立和主权两个名词用于同一意义 , 如说

独立国家 , 也就是指主权国家。�ο|

至于“独立”和“主权”的区别 , 我国知名的

国际法学者陈致中教授对此做了很好的概括 : 主权

是国家本身具有的权利 , 独立是国家存在的法律状

态。主权可能因各种原因或受条约义务而受一定的

限制 , 独立这个法律状态是不会因主权受到某些限

制而贬损 , 国家的独立一旦受到贬损 , 国家就不成

其为独立国家了。�ο}从本质上而言 , 独立是国家自主

和排他处理其内外事务的法律能力 , “自主”即是

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

等方面的事务 , “排他”为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涉。

国际法院在“军事与准军事活动案” (1986) 中曾指

出 : “一国的内部政策属于该国的排他性管辖范围

之内 , 但当然以不违反国际法的任何义务为限。每

个国家都有选择和实行其自己政治、经济和社会制

度的基本权利。” �ο∼1970 年《国际法原则宣言》也规

定 : “每一国均有选择其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及文化

制度之不可移让之权利 , 不受他国任何形式之干

涉。” �πυ

关于“政治独立”的理解 , 存在这样一个问

题 , 禁止使用武力侵害他国的“政治独立” , 其所

宣布为非法的仅仅是那种通过兼并该国或使该国成

为傀儡而达到终结该国的政治独立之目的的使用武

力 , 还是也禁止用以强迫该国追随特定的政策或采

取特定的决定的武力 ?对此 , 前述德奥关税同盟问题

咨询意见案中的几位法官 , 在他们的联合异议意见

中所阐述的见解是 : 一个国家如果处于从属于他国

的地位 , 没有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行使其主权的权

力 , 丧失在决策上的判断权力 , 就不是法律意义上

的独立。对一国的自由行动的限制 , 如果是该国同

意的话 , 不会影响它的独立。让渡独立地位与限制

自由是有明显分别的。�πϖ研究联合国宪章的专家古德

里奇、汉布勒和西蒙斯 (前两位曾出席旧金山制宪会

议) , 他们是这样阐释“政治独立”的 : “政治独

立”一词比“领土完整”要容易解释。“显然 , 如

果一国受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强迫而采取它不愿

采取的行动 , 那么该国的政治独立就受到了破

坏。” �πω希金斯教授对侵害一国政治独立的行为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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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: 通过建立一种特定形式的具有确定意识形态倾

向的政府 , 抑或通过强迫现存机构为了外国的利益

行事 , 而达到控制一国政府和该国的其他机构团体

的目标。�πξ对此沙赫特教授做了恰当的概述 : 任何使

用武力以强迫一国采取特定政策或行为都应当视为

是对该国政治独立的侵害 ; 只要武力行为涉及未经

双方同意而使用一国领土或迫使一国采取它不愿采

取的决定 , 就违反了《宪章》第 2(4) 条。 �πψ而利里

奇教授将违反政治独立的干涉表述为“指用以维持

或改变他国的政治情势的强迫措施” , �πζ这一界定未

免过于狭窄。

在早期的联合国实践中 , 因违反政治独立而引

起的案例 , 大都是反对违背领土主权国家的意愿在

外国领土上驻军。另外 , 军事干涉也是这方面较突

出的问题 , 如 1956 年前苏联派遣部队进入匈牙利 ,

对此联大第 11 次常会通过第 1131 号决议 , 特别呼

吁前苏联政府撤军以“使重建匈牙利的政治独立成

为可能”。�π{联大在审查关于匈牙利问题的特别委员

会的报告时得出这样的结论 : “(1) 苏联违反联合国

宪章 , 剥夺匈牙利的自由和政治独立以及匈牙利人

民对基本人权的行使 ; (2) 匈牙利现政权是由苏联的

武装干涉强加给匈牙利人民的。” �π|

在当代 , 外国军事干涉一国的内战是对该国政

治独立的最大威胁。这在冷战之前 , 主要是由于东

西方对峙 , 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所致。在此期

间的许多干涉往往以不干涉为名 , 意即是反干涉之

干涉 (此种政策被称为“里根主义”) , 干涉国以回

应他方的先前干涉为由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 ,

这在超级大国之间的明争暗斗中尤为明显。有这样

一句讥讽语是对这一时期干涉情况的生动写照 :

“不干涉是与干涉具有同样意义的词语”。外国以

武力支持一国内部武装冲突的一方或他方 , 剥夺了

该国自主决定他们自己的问题之权利 , 构成使用武

力侵害从事内战国家的政治独立 , 从而违反了《宪

章》第 2(4) 条。以 1986 年尼加拉瓜案为例 , 在 20

世纪 80 年代早期 , 美国以尼加拉瓜杉第尼斯塔政权

收到古巴和前苏联的军事援助和顾问为由 , 对尼加

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训练、武器装备、技术指导和

财政支持。为此 , 尼加拉瓜向国际法院起诉美国。

法院谴责了美国的这些行为 , 法院判称 : 通过组织

或鼓励组织入侵他国领土的非正规部队或武装小队

以及通过参加他国的内部纷争行为来参与内战 , 不

仅是对外国内政的非法干涉 , 而且也构成非法使用

武力 , 违反了尼加拉瓜的领土主权。�π}

冷战后 , 对一国政治独立的影响主要来自基于

保护人权的干涉或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。关于 1999

年的科索沃危机 , 美国西北大学知名的丹马托教授

评论说 : “北约的轰炸并不针对南联盟的政治独

立 , 因为北约没有接管南联盟政府的企图 ; 事实

上 , 北约一直试图同该政府谈判。” �π∼一些赞成北约

对科索沃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西方学者也认为 , 南

联盟可能因此失去对科索沃的部分或全部控制 , 但

其结果将不是由于北约的干涉指向南联盟的政治独

立造成的 , 而将是它自己违反人权的结果。 �θυ此看法

是一些西方学者狭隘解释“政治独立”的必然结

果。无论少数学者如何曲解“政治独立” , “干涉

行为本身就是对他国政治独立的侵害”。 �θϖ北约对南

联盟进行持续数月的空中打击 , 迫使南联盟从科索

沃撤出军队和警察 , 改变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裔

居民的政策 , 这实质上是对南联盟政治独立的侵

害 , 违反了《宪章》第 2(4)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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